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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银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

（第 2 号）

《白银市爱国卫生条例》经白银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通过，已由甘肃省第十

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22年7月29
日批准，现予公布，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

白银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2022 年 8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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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银市爱国卫生条例

（2022年6月16日白银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五次会议通过 2022年7月29日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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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改善城乡卫生环境，预防和控制疾病，提高全

民健康水平，加强新时代爱国卫生工作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结

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适用本条例。

第三条 爱国卫生工作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遵循政府主

导、部门负责、全民参与、预防为主、群防群治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将爱国卫生工作纳入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。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爱国卫生工作，

将其纳入基层网格化管理。

村民委员会、社区居民委员会协助乡（镇)人民政府和街道办

事处开展爱国卫生工作，组织本辖区单位和个人参加爱国卫生活

动。

第五条 市、县（区）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爱卫

会）属同级人民政府议事协调机构，负责组织协调辖区内的爱国

卫生工作。

市、县（区）爱卫会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宣传贯彻爱国卫生工作的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，

开展公众卫生意识教育；

（二）制定爱国卫生工作规划计划，组织、动员、指导和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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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国卫生工作，督促各部门各单位履行所承担的爱国卫生工作职

责，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监督、检查和评价；

（三）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工作的学习培训和交流合作；

（四）受理爱国卫生工作的建议和投诉，协调、督促解决群众

反映的问题；

（五）完成同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爱国卫生方面的工作。

市、县（区）爱卫会由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组成，

各成员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能和爱卫会职责分工，做好爱国卫生

工作。

市、县（区）爱卫会下设办公室（以下简称爱卫办），承担本

级爱卫会的日常工作。

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可以根据实

际情况设立爱国卫生工作组织或者确定专人负责本单位的爱国卫

生工作。

第六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组织

实施本条例。

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参加爱国卫生活动。

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应当带头参加爱国卫生活

动。

鼓励和支持公共卫生机构、高校、科研机构开展爱国卫生科

学研究，推广适用先进技术，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。

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环境卫生治理、健康教育与健康促



- 5 -

进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等工作。

第八条 每年四月是本市爱国卫生月，每月最后一日是本市

爱国卫生日。

第二章 环境卫生治理与卫生创建

第九条 城市环境卫生治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街道、广场、车站等公共区域干净整洁；

（二）城市建筑外立面、商铺等悬挂牌匾规范，敷设线网有序、

整齐；

（三）公共厕所、环卫设施满足需要，布局合理，管理规范；

（四）垃圾、污水、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齐备，运行管理符合

国家有关规定；

（五）生活饮用水水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；

（六）农贸市场环境卫生、活禽交易、标准化建设等符合国家

有关规定；

（七）建筑施工现场环境卫生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；

（八）居民区庭院、楼道干净整洁，无违规饲养禽畜；

（九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环境卫生要求。

第十条 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路边、河边、桥边等公共环境无暴露的生活垃圾和建筑

废弃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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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河道、水塘、水沟等水体无漂浮垃圾；

（三）农户房前屋后整洁干净，无乱堆乱放乱搭乱建；

（四）生活饮用水水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；

（五）村内家畜家禽实行圈养；

（六）户内厕所达到卫生厕所标准；

（七）主干道路无土堆、粪堆、柴草堆及污水坑；

（八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环境卫生要求。

第十一条 旅游景区环境卫生治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环境整洁，无垃圾和其他废弃物；

（二）供游人游览休憩的设施设备完好、整洁，建筑物墙壁无

乱刻乱画；

（三）河、湖等水域无倾倒的废弃物和超标排放污水,保持水面

清洁；

（四）垃圾箱、果皮箱等设置规范,标识明显,清理及时；

（五）公共厕所（含残疾人蹲位）布局合理，标识标准规范；

（六）食品安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；

（七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环境卫生要求。

第十二条 公民应当遵守下列公共卫生和文明行为规范：

（一）遵守公共场所 “一米线”等规定；

（二）公共区域咳嗽、打喷嚏遮掩口鼻，患有流行性感冒等传

染性呼吸道疾病时佩戴口罩；

（三）不随地吐痰、便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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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不乱倒垃圾、污水，不乱扔瓜果皮、包装物、纸屑、烟

头和口香糖等；

（五）不在露天或者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树叶、垃圾或者其他

废弃物，不在非指定区域焚烧、抛撒丧葬祭奠物品；

（六）非禁止吸烟场所吸烟合理避开他人；

（七）用餐实行分餐制，使用公筷公勺取餐；

（八）不采购、不烹制、不食用野生动物。

第十三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

定，组织开展各级各类卫生创建活动，实行定期检查和动态管理。

第十四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健康城市、健康

县（区）、健康乡（镇）和健康社区（村）建设，优化健康服务，

倡导健康文化，构建健康社会。

第三章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

第十五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病媒生物预防控

制方案。

前款所称病媒生物，是指能够将病原体由人或者其他动物传

播给人的蚊、蝇、蟑螂、鼠以及其他致病生物。

市、县（区）爱卫会成员单位应当根据病媒生物活动规律和

密度，采取综合防治措施，适时组织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活动。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和村民委员会、社区居民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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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应当组织本辖区单位和个人，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和孳生

地治理活动。

第十六条 市、县（区）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疾病预

防控制机构定期开展病媒生物密度监测，并向同级爱卫会报告监

测结果。

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村民委员

会、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应当落实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措施，清理病

媒生物孳生地，控制病媒生物密度。

居民应当做好住宅内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。

第十八条 人员聚集场所、易孳生病媒生物的场所应当建立

健全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制度，确定专人负责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

作，设置病媒生物防范和消杀设施，将病媒生物密度控制在国家

规定的标准范围内。

第十九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从事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的机

构应当向市爱卫办备案，由爱卫办对其相关备案信息进行公示。

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。

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操作规

程，保障人身安全，避免和减少环境污染。

第四章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

第二十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和实施健康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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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健康促进规划，加强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，建立

健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体系。

第二十一条 市、县（区）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健

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技术指导、培训和监测评价。

市、县（区）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，

推广普及广播体操、工间操等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。

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加强传染病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等防治知

识和技能的培训宣传。

学校、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开展学生健康教育，加强

心理辅导，执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，培养学生健康的生活方式和

行为习惯。

用人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开展职业健康教育。

新闻媒体应当开设健康教育栏目，开展健康知识公益宣传，

引导居民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。

第二十二条 市、县（区）爱卫会应当组织开展控烟宣传教

育和无烟单位创建工作。

第二十三条 公共场所禁止吸烟，人群密集的服务机构应当

在室外划定固定吸烟区。

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禁止吸烟区域的管理者应当对吸

烟行为予以劝阻。

第二十四条 对禁止吸烟场所吸烟的，任何个人可以劝阻，

并可以要求禁止吸烟场所经营者履行管理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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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志愿者组织、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控制吸烟活动。

第五章 监督检查

第二十五条 市、县（区）、乡（镇）、街道办事处聘请爱国

卫生监督员，开展爱国卫生监督指导工作。

爱国卫生监督员开展工作时应当出示证件。被监督的单位和

个人应当给予配合，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。

第二十六条 市、县（区）爱卫会应当建立爱国卫生工作投

诉举报机制，及时受理并督促有关单位处理投诉举报事项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，有权制止、投诉或者

举报。

第二十七条 市、县（区）爱卫会应当对本辖区内爱国卫生

工作进行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不符合卫生称号标准的乡镇（街道）、

村（社区）和单位责令其限期改正。

第六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爱卫办及爱卫会成员单位滥

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，病媒生物预

https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141419360&ss_c=ssc.citiao.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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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控制违反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的，由卫生健康主管
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，处二千元以上

五千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，禁止吸烟场

所的经营者或者禁止吸烟区域的管理者对吸烟行为未予以劝阻

的，由城市综合管理执法部门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

千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，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

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